附表2：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教师系列正高三级岗位基本任职条件

受聘教授岗位3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或受聘教授岗位1年以上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二者，可以申报教授三级岗位：

1．作为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二）获得省部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奖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或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名师、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3．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省级品牌（或特色）专业负责人、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省级优秀科研团队负责人。
4．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或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5．近五年内，主持并完成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以上或其他省级资金资助项目2项以上，或主持并完成省级财政资助50万元以上的较大科研项目1项以上；或获得被国家授权并转化的发明专利1项以上。
6．近五年内，以我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独立或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5篇以上，其中SCI(E)、EI、SSCI等刊物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CSSCI刊物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2篇以上。主编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国家规划教材1部可视同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篇，仅限视同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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